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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二級用途別

科 目 編 號
單 位 單價(數量) 備 註

志工餐點及交通補助 0214 人次 110

稿費 0214 依各機關學校出

席費及稿費支給

要點規定覈實編

列

兼職費（簡任） 0213 人、月 3,000

兼職費（薦任） 0213 人、月 2,500

兼職費（委任） 0213 人、月 2,000

學者、專家出席專案諮詢

會議出席費

0214 人次 2,000

訓練講授鐘點費（主辦或

訓練機關內聘）

0214 節 800

訓練講授鐘點費(外聘與

主辦機關有隸屬關係人

0214 節 1,200

訓練講授鐘點費（外聘國

內專家學者）

0214 節 1,600

訓練講授鐘點費（國外聘

請）

0214 節 2,400

油脂(小客車、中小型旅

行車、吉普車、客貨兩用

車、小型特種車)

0210 月、公升 139 1.警察局警用特

種車得依核定案

編列

2.其餘機關以此

為最高上限

油脂(油電混合動力車) 0210 月、公升 95 最高上限

油氣雙燃料車

   (1)汽油 71

   (2)液化石油氣 81

油脂（大型卡車、大型特

種車)

0210 月、公升 190 1.環境保護局資

源回收車、各型

壓縮垃圾車、分

離式垃圾車、吸

泥車、沖吸車、

掃街車依核定案

編列。

2.其餘機關以此

為最高上限

油脂（50CC一般機車，惟

電動機車不得編列）

0210 月、公升 14 最高上限

油脂（51-90CC機車） 0210 月、公升 20 最高上限

油脂（91CC以上機車） 0210 月、公升 25 最高上限

最高上限

105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

各機關共同項目費用編列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0210 月、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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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二級用途別

科 目 編 號
單 位 單價(數量) 備 註

105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

各機關共同項目費用編列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油脂（勞動檢查處檢查廠

場安全衛生用50CC機車，

惟其中電動機車部分不得

編列）

0210 月、公升 25

油脂（勞動檢查處檢查廠

場安全衛生用91-150CC機

車）

0210 月、公升 50

辦公大樓清潔維持費 0220 坪、月 50 最高上限

加班費（職員） 0108 人、小時 185

加班費（技工、工友） 0108 人、小時 120

值日夜費（平日） 0113 人、日 300

值日夜費（例假日） 0113 人、日 500 農曆春節(除夕至

年初三)、端午

節、中秋節，加

倍發給。

地方人士出席專案會議交

通費

0214 人次 500

外勤誤餐費 0211 人次 80

外勤交通費 0211 人次 30

統籌業務費(職員) 0201 人、月 360

統籌業務費(約聘僱人員

及駐衛警)

0201 人、月 120

統籌業務費 (技工、駕

駛、工友)

0201 人、月 50

文康活動費（員、工及約

聘僱人員）

0219 人、年 2,000

員工上下班交通費 0107 人、月、段 630

影印機使用費 0220 臺、月、張 0.7 含紙張費用

車輛養護費（購置未滿2

年）

0223 年、輛 8,300 最高上限

（2015-2016年購

置）

車輛養護費（購置滿2年

未滿4年）

0223 年、輛 24,000 最高上限

（2013-2014年購

置）

車輛養護費（購置滿4年

未滿6年）

0223 年、輛 33,000 最高上限

（2011-2012年購

置）

車輛養護費（購置滿6年

以上）

0223 年、輛 49,000 最高上限（2010

年以前購置）



3

項 目
二級用途別

科 目 編 號
單 位 單價(數量) 備 註

105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

各機關共同項目費用編列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機車養護費 0223 年、輛 1,620 警用機車得依核

定案編列

市外出差旅費 0225 天 1,550

大型汽車檢驗規費 0207 年、輛 600 依規定檢驗年限

覈實編列

小型汽車檢驗規費 0207 年、輛 450 依規定檢驗年限

覈實編列

汽、機車換照規費、燃料

使用費及使用牌照稅

0207 依相關規定覈實

編列

小自客保險費 0208 年、輛 2,483

小客貨兩用車保險費 0208 年、輛 2,915

小自貨保險費 0208 年、輛 3,538

大貨車保險費(3.5至9噸) 0208 年、輛 9,551

大貨車保險費(逾9至15

噸)

0208 年、輛 11,142

大貨車保險費(逾15噸) 0208 年、輛 13,145

小型特種車保險費 0208 年、輛 依實際需要

核實編列

大型特種車保險費 0208 年、輛 依實際需要

核實編列

機車保險費（50CC以下） 0208 年、輛 424

機車保險費（逾 50CC以

上）

0208 年、輛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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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二級用途別

科 目 編 號
單 位 單價(數量) 備 註

105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

各機關共同項目費用編列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辦公房舍修繕費

（鋼筋混凝土建造30坪以

內）（鋼筋混凝土建造超

過30坪部分）

0222 年 1.4,510元超

過部分每增

加1坪增列

110元。

使用年限達

30年以上者

按前項標準

增加百分之

50編列。

租用之辦公

房屋按以上

標準二分之

一編列。

2.建造竣工3

年內者不得

編列。

辦公房舍修繕費

（加強磚造30坪以內）（

加強磚造超過30坪部分）

0222 年 1.5,100元超

過部分每增

加 1 坪 增 列

150元。

使用年限達

30年以上者

按前項標準

增加百分之

50編列。

租用之辦公

房屋按以上

標準二分之

一編列。

2.建造竣工3

年內者不得

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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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二級用途別

科 目 編 號
單 位 單價(數量) 備 註

105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

各機關共同項目費用編列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辦公房舍修繕費

（木造30坪以內）（木造

超過30坪部分）

0222 年 1.6,100元超

過部分每增

加 1 坪 增 列

200元。

使用年限達

20年以上者

按前項標準

增加百分之

50編列。

租用之辦公

房屋按以上

標準二分之

一編列。

2.建造竣工3

年內者不得

編列。

集合式員工宿舍修繕費

（鋼筋混凝土建造16坪以

內）（鋼筋混凝土建造超

過16坪部分）

0222 年 1.2,000元超

過部分每增

加1坪增列80

元。

使用年限達

30年以上者

按前項標準

增加百分之

50編列。

2.建造竣工3

年內者不得

編列。

集合式員工宿舍修繕費

（加強磚造16坪以內）

（加強磚造超過 16坪部

分）

0222 年 1.2,200元超

過部分每增

加 1 坪 增 列

100元。

使用年限達

30年以上者

按前項標準

增加百分之

50編列。

2.建造竣工3

年內者不得

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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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二級用途別

科 目 編 號
單 位 單價(數量) 備 註

105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

各機關共同項目費用編列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集合式員工宿舍修繕費

（木造16坪以內）

（木造超過16坪部分）

0222 年 1.2,500元超

過部分每增

加 1 坪 增 列

150元。

使用年限達

20年以上者

按前項標準

增加百分之

50編列。

2.建造竣工3

年內者不得

編列。

退休(職)人員三節慰問金 0405 人、年 6,000

備註：

一、已逾15年之車輛不得編列油料、養護費及保險費，並應辦理財產報廢。但特種

    車、大客車、各型貨車及機車不在此限。

二、各機關車輛養護費，應按月計算車輛購置年月數占各該養護費編列級距全年之

    比例，並在各標準範圍內計算後，核實編列。

三、表列項目(品名)劃底線「   」者為本年度修正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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